
東海大學博雅書院入院家長同意書 

本人與子女了解東海大學博雅書院的精神，係在建立一種能幫助學生追求知識、

實踐與態度三者合一，平衡人格發展，以及培養與萬物為善胸懷的教育系統。此

系統是由書院的小群開始，漸次擴大推展到東海大學全體師生。在此過程中，我

們願意全力配合書院在知識，實踐與服務上的引導，並切實遵從學校及書院的相

關規定，使書院生自身增加「學習」的動機與能力，在畢業之時成為對自己負責

與回饋社會大眾的菁英。 

 

本人與子女亦同意如發生以下情形，將遵從規定退出書院 

 勞作成績上下學期平均未達七十分。 

 單學期成績二分之一學分不及格。 

 被記小過以上(含)，或特殊行為缺失，經書院議決必須退出者。 

 書院各項學習表現不理想，經書院議決必須退出者。 

 自願退出書院，經家長同意者。 

此致 

東海大學博雅書院 

家長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年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
東海大學博雅書院入院學生本人同意書 

本人了解東海大學博雅書院的精神，係在建立一種能幫助學生追求知識、實踐與

態度三者合一，平衡人格發展，以及培養與萬物為善胸懷的教育系統。此系統是

由書院的小群開始，漸次擴大推展到東海大學全體師生。在此過程中，我們願意

全力配合書院在知識，實踐與服務上的引導，並切實遵從學校及書院的相關規

定，使書院生自身增加「學習」的動機與能力，在畢業之時成為對自己負責與回

饋社會大眾的菁英。 

 

本人亦同意如發生以下情形，將遵從規定退出書院 

 勞作成績上下學期平均未達七十分。 

 單學期成績二分之一學分不及格。 

 被記小過以上(含)，或特殊行為缺失，經書院議決必須退出者。 

 書院各項學習表現不理想，經書院議決必須退出者。 

 自願退出書院，經家長同意者。 

此致 

東海大學博雅書院 

書院生本人簽名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年   月   日 

 

 

 



東海大學 

錄取博雅書院新生- 個資蒐集告知函 

本校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，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告知下列事項： 

一、 蒐集之機關名稱：東海大學 

二、 蒐集之目的：蒐集您個人資料的目的在於進行博雅書院資(通)訊與資料庫管理、各項統計調

查與分析、錄取後之學生資料管理及相關或必要工作之目的。 

三、 蒐集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分證字號、學院、學系、學號、地址、電

話、e-mail、緊急聯絡人姓名、與緊急聯絡人關係、緊急聯絡人電話等資料(C001-C134) 

四、 利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 

1、 利用期間：本校存續期間。 

2、 利用地區：本台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金門及馬祖等地區)或經學生授權處理、利用之地區。 

3、 利用對象與方式 

(1) 博雅書院就學期間聯繫、資料寄送、保險，家長或法定代理人之聯絡。 

(2) 博雅書院教學研究統計分析之用。 

五、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：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就您的個人資料行使請求查閱、補

充、更正、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理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，行使方式請洽本

校博雅書院(email: poya@thu.edu.tw )。 

 

本人已詳細閱讀上列告知事項且完全明瞭其內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簽名： 

 

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mailto:poya@thu.edu.tw

